附件3
医疗机构制剂申报所需的其他材料
1．《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复印件、《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复印件，如委托配制的，提供医疗机构制剂委托配制证明材料（均加盖公章）；

2．医疗机构制剂注册批件复印件或省药品监管部门网站公示的传统中药制剂备案信息截图（加盖公章）；

3．医疗机构制剂检验报告和说明书；

4. 可在医疗机构之间调剂使用的，需提供经省药品监管部门批准调剂使用的批准文件。



